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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检院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励办法  

 2006/06/28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第127次党组会议通过，2005年8月4日印发)  

    第一条  为鼓励高检院机关各内设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积极研究检察基础理论，多出高质量、有

影响、能回答重大理论问题的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促进检察理论繁荣发展，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服务，为检察

工作和检察改革服务的方针。  

    第三条  高检院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奖设成果奖和组织奖，每年奖励一次。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领导和组织评奖工作，检察理论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  

    第四条  高检院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只奖励最高人民检察院各内设机构和直属事业

单位的人员上年度公开发表的以检察基础理论为主题的研究成果。  

    一项成果有多名作者的，如有一名作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或直属事业单位的人员，即属于奖励的范

围。一项成果的多名作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内设机构或事业单位的，由排名第一的作者所在单位申报。  

    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是指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的基本内容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著作。单独或综

合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或规范的方法研究如下主题的成果均属于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一）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  

（二）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人员任免和领导体制；  

（三）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职权行使及其监督机制；  

（四）检察机关的业务管理、人员管理和检务保障机制；  

（五）检察工作的政策和策略；  

（六）其他与检察体制改革和检察工作机制改革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  

    第五条  每年1月底前，各内设机构和事业单位统一向检察理论研究所报送本单位人员上一年度公开发表的

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报送材料包括：（1）著作原件，论文所载期刊的目录页、正文的复印件一份；（2）注明所报各项成果的题

目、作者、书刊名称、发表时间、字数的清单。  

第六条  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按照下列标准分别予以奖励：  

    一、在权威报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求是》、《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人民日报（理论

版）》）上发表的检察基础理论论文，按千字2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二、在知名期刊（包括教育部各直属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学

院的学报、法学期刊）上发表的检察基础理论论文，按千字5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在上述权威报刊和知名期刊以外的其他有统一刊号或报号的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文章，以及正式出版发行的

图书，属于检察基础理论范围的，可参加组织奖的计分，但不纳入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的奖励范围。  

    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须为3000字以上，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须为5000字以上。  

    对于高质量、有重大影响的检察基础理论专著需要设立特别奖的，经两名专家或厅（局）长推荐，由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按照千字3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参与高检院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的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评奖，不影响申报全国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 

    第七条  组织奖按照各单位人员发表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档次的总得分进行排名，每年奖励前三

名。  

    属于奖励范围的成果，每部专著5分，每篇论文1分，在权威报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另加4分，在知名期刊上发

表一篇论文另加1分，其他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文章不另加分。  

    检察理论研究所、法律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检察官学院只参加排名，不纳入组织奖奖励范围。  

    第八条  基本内容相同，以不同作者名义发表，或者，以多种形式发表的，不得重复奖励。  

    当年漏报的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可以在第二年补报，但是不得延至第三年补报。  

    第九条  检察理论研究所每年2月底前完成初步评审工作，提出初步意见，报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审查，

并由高检院党组决定后，公布评奖结果。  

    第十条  2005年1月1日以后公开发表的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均适用本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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